
商港區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聯合稽查作業要點 

交通部航港局 106 年 8 月 31 日航港字第 1061811087 號函訂定 

交通部航港局 112 年 9 月 14 日航港字第 1121811436 號函修正 

交通部航港局 115 年 3 月 11 日航港字第 1151810459 號函修正 

一、 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依商港法第五十條規定，為落

實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監督管理，執行工作場所必要之查驗，

及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為維護港區安全、衛生，

得派員登輪或進入鄰近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廠、場、油站內施

行檢查，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於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及本局依商港法第二條

第二項規定所經營管理之商港區域內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以下簡稱業者)。 

三、 本要點稽查事項如下： 

(一) 業者之監督及管理。 

(二) 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涉及港口管理機關(構)處理

事項。 

(三) 港區碼頭裝卸作業從業人員安全宣導。 

(四) 其他有關稽查及宣導事項。 

四、 本局為辦理聯合稽查作業，得由航務中心副主任以上人員擔

任召集人，按所轄商港區域於每年度會同商港經營事業機構

及勞動檢查機構，並視個案邀請其他相關機關(構)，各依權責

及其法令就權管之業者實施稽查。 

五、 本局得通知受稽查業者於實施稽查日前，就其經營業別先行

提供以下資料： 

(一)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 

1. 僱用人數，並載明裝卸搬運工人人數。 

2. 所用之自備或租用裝卸機具之檢查及維修保養文件。 

3. 災害應變計畫。 



4. 營業計畫書之作業調派計畫。 

5. 其他會同稽查之相關機關(構)指定之文件。 

(二)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1. 所用之自備或租用機具、設備清冊。 

2. 其他會同稽查之相關機關(構)指定之文件。 

六、 本要點稽查作業分工如下： 

(一)本局辦理業者之監督管理 (檢查項目詳附件一檢查紀錄表)

及違反商港法案件之裁罰等事項。 

(二)商港經營事業機構及勞動檢查機構辦理碼頭裝卸作業勞工

安全衛生檢查等涉及經營、管理港口及違反商港、職業安全

衛生法令等查報事項。 

(三)其他視個案邀請會同稽查之相關機關(構)辦理事項。 

七、 本局每半年至少須執行一次稽查作業，各港業者應每四年至

少接受一次稽查作業，並得視需要不定期實施。 

   前項稽查之缺失，本局應通知業者限期辦理補正報備或

改善，並得列為下一次稽查之優先名單。 

八、 稽查人員依權責分工完成稽查後，填寫商港區域船舶貨物裝

卸承攬業及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聯合稽查作業現場紀錄表(如

附件二)，查有違規之事項應詳為記錄及拍照存證，續依各權

責機關(構)相關法令處理，並將稽查處理結果副知本局。 

九、 本局得邀集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並視個案邀請相關機關

(構)，共同討論稽查對象、方式及稽查成效檢討等相關事項，

其會議紀錄併同作為辦理稽查作業之依據。 

 



商港區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聯合稽查作業航港局檢查紀錄表 

受查業者：                         碼頭類型：□散裝/□貨櫃 

稽查時間：   年   月   日          稽查地點：      港   號碼頭 

一、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營業計畫書 

檢 查 項 目 發 現 情 形 及 檢 查 結 果 

(一) 主要營運貨物種

類、裝卸機具自備

及租用情形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二) 公共責任意外保

險及保單正本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三) 機具 (起重機除

外)操作人員之訓

練及調派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四) 地勤指揮作業人

員之訓練及調派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五) 裝卸作業前安全

事項確保內容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六) 災害應變計畫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二、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營運資料(倘有貨櫃集散站方需填列)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檢查結果 建議改善事項 

(一)  

自備機具

車輛部分 

自備機具車輛是否

符合最低法定標準 

□是 

□否，具體發現情形： 

 

 

 

機具車輛是否處於

可供正常使用狀

態，無明顯損壞或

失能情形 

□是 

□否，具體發現情形： 

 

 

 

附件一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檢查結果 建議改善事項 

機具車輛是否保有

檢修、保養紀錄 

□是 

□否，具體發現情形： 

 

 

 

(二)  

貨櫃、機

具、車輛

修護設備

部分 

是否設置貨櫃、機

具或車輛之修護設

備 

□是 

□否，具體發現情形： 

 

 

 

修護設備是否處於

可正常使用狀態，

無明顯損壞或失能

情形 

□是 

□否，具體發現情形： 

 

 

 

是否留存修護設備

之修護、維修或保

養相關紀錄 

□是 

□否，具體發現情形： 

 

 

 

三、 現場執行 

檢 查 項 目 發 現 情 形 及 檢 查 結 果 

(一) 裝卸作業前安全

事項確認及紀錄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二) 裝卸人員調派情

形(含人數、通訊)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三) 地勤、配艙作業人

員調派情形(含人

數、指揮)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四、 人員資格及訓練 

檢 查 項 目 發 現 情 形 及 檢 查 結 果 

(一) 訓練管理單位之

設立及運作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二) 機具 (起重機除

外)操作人員之證

照或訓練紀錄及

教材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三) 地勤指揮作業人

員之訓練紀錄及

教材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四) 品質管制作業人

員之訓練紀錄及

教材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五、 品質管制 

檢 查 項 目 發 現 情 形 及 檢 查 結 果 

(一) 品質管制單位之

設立及運作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二) 過往品質管制作

業執行情形及督

考改善成果 

□無缺失  □建議改善 

發現情形說明： 

(三) 自前一年度迄今

接受其他單位稽

核情形 

發現情形說明： 

六、 其他發現事項： 

                                                                 

                                                                 

                                                                 

 



商港區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聯合稽查作業現場紀錄表 

受查業者： 

稽查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稽查地點： 港    號碼頭 

稽  查  項  目 
稽  查  結  果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增列附件) 

航港

局 

一、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營業計畫書內

容(含機具、保險、作業調派、災害

應變)。 

二、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營運資料內容。 

三、現場執行狀況。 

四、人員資格及訓練。 

五、品質管制情形。 

六、 其他發現事項。 

詳本局檢查紀錄表如附件。 

 

 

 

 

稽查人員簽名： 

臺灣

港務

股份

有限

公司 

一、船舶裝卸設施及作業環境詢問書及

裝卸業者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執行安

全衛生管理事項。 

二、碼頭作業區實施安全管制(含作業勞

工投保勞工保險及車輛)措施。 

三、作業勞工配戴安全衛生防護具及作

業艙碼頭舷側、船舷梯(便橋)懸掛護

網。 

四、危險性機械及堆高機之檢查合格證

及人員操作證照。 

五、災害應變計畫及現場救護通報方式。 

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稽查人員簽名： 

其他

機關

(構) 

單位一： 

 

 

 

 

 

 

單位二： 

 

 

 

 

 

 

 

 

 

稽查人員簽名： 

 

 

 

 

 

稽查人員簽名： 

附件二 



受查

業者 

業者意見陳述： 

 

 

 

負責人或現場從業人員簽名：               

 


